受 让 委 托 合 同
编号：        
委托人（简称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
受托人（简称乙方）：邢台市企业产权交易中心
根据《河北省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管理暂行规定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和平等自愿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
第1条 甲方委托乙方办理有关产权受让事项。

第2条 甲方必须填写《产权受让意向登记表》，并提交给乙方，所填内容务必确切、真实。

第3条 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合法、有效的受让产权的文件及相关附件。如为复印件甲方须加盖证明章。
第4条 委托受让产权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受让产权价格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期限：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甲方委托乙方的其他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五条   委托成交后，依据《河北省产权转让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由甲方支付给乙方佣金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
第六条   委托成交的价款低于甲方委托的价格时，其差额部分按    ％提成，由甲方奖励给乙方。
第七条   本合同签订时，甲方可按委托底价的     ％向乙方预付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此项金额在产权转让成交后，在佣金中冲抵。

第八条   本合同签订后，若交易不成或甲方在委托期限内要求解除委托时，甲方须向乙方支付成本费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
甲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 方：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